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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

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综合督查情况报告 

 

遵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按

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，根据我部《关于开展核与辐射

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安排，

2015 年 10 月 20-22 日，我部组织对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（以下

简称海南省厅）开展督查工作。督查组集体听取了海南省厅相关工

作情况的汇报，查阅了有关方案、记录和报告，现场检查了辐射应

急指挥系统、辐射监测系统和装备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等设施，与

海南省厅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，全面深入了解海南省核与辐射安全

监管工作情况。 

一、督查内容 

（一）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 

1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

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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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部署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。 

2.贯彻落实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要求，

部署行政区内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情况，组织企业开展自查、

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、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情况。 

（二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

1.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批办事项完成

情况。 

2.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开展情况。 

3.环境保护部支持的核与辐射有关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完成

情况。 

（三）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情况 

1.履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能情况。 

2.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年度预算项目、委托进行的辐射监测项目等

相关工作开展情况。 

3.落实《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修订工

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函〔2014〕425 号）情况，应急计划与演练、应急

能力保持与提高等事项开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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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以往督查工作中发现问题与不足的整改落实情况 

二、督查活动 

（一）文件检查 

1.查阅了海南省厅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的检查方案和现场检查

记录；查阅了海南省厅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、培

训资料等相关记录。 

2.查阅了 2015 年《核与辐射安全监督（海南）项目任务合同》

《海南省 2015 年全国辐射环境监测项目任务合同》完成情况记录及

相应的监测报告。 

3.查阅了 2011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重点省市核

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速响应能力建设项目验收文件。 

4.查阅了海南省厅核技术利用监管的相关制度和程序、2015 年

海南省核技术利用单位（含环境保护部委托监管）辐射安全相关审

批记录等辐射安全监管文件、放射性废物收贮和管理的相关记录。 

（二）现场查看 

督查组现场检查了海南省和昌江县核事故应急指挥中心、海南

省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、昌江核电厂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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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（含监测子站、前沿实验室、流出物实验室等）、省辐射站实验室、

快速应急响应监测系统、有关核技术利用单位等。 

（三）座谈与交流 

督查组听取了海南省厅对本省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情况的汇报，

与省厅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、辐射处和应急处负责人、辐射站负

责人进行了座谈，就工作开展情况、面临的困难、今后的发展思路

及工作建议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广泛交流，全面深入了解海南省辐

射监管工作情况。 

督查组还赴昌江核电厂，与省环保部门、地方政府、核电厂营

运单位座谈，协调解决核电厂监测、应急、公众宣传等方面的问题；

赴海南省军区和某海军基地，协调军队相关主管部门和地方环保部

门解决移动放射源监管、军地辐射事故应急联动等事宜。 

三、督查意见 

（一）海南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

海南省委省政府及省厅高度重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，强化了机

构队伍、理顺了工作机制；海南省厅能够准确把握工作中存在的困

难问题，以科学统筹、融合发展的思路推动辐射安全监管，各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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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扎实开展、推进顺利；克服困难、集中资源，在核与辐射事故应

急体系、实验室建设、监测设备配置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。 

1.按照《关于开展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环办函〔2015〕1437 号）文件要求，海南省厅成立了核与辐

射安全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向全省下发了《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

厅关于开展核与辐射事故安全大检查的通知》（琼环辐字〔2015〕14

号），制订了检查方案和计划，明确了大检查任务和分工，分三个组

对全省 18 个市县（区）持证单位所持放射源的安全现状进行了确认，

排查了易燃易爆品和危化品对放射源与核技术利用装置的潜在危

害，并针对各类安全隐患提出了整改要求。 

2.按照《关于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环办

函〔2014〕1099 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海南省厅成立了宣贯领导小组，

制订了方案，并下拔了 20 万元专项经费支持核安全文化宣贯专项行

动；按照“全覆盖”的要求积极开展了“五个一”的活动（一期培训班、

一系列宣传书册、一次集中“上门”宣贯、一次企业自主宣贯、一次随

机抽查），同时对宣贯活动认真进行了总结。 

3.对照“全国辐射环境监测（海南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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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厅开展了国控网 32 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的采样和现场监测，

完成了大部分样品的分析，共获得 1000 多个人工监测数据；配合有

关部门完成了昌江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子站预验收，目前外围 10

个自动监测站运行正常，前沿站实验室已按照监督性监测方案开展

监测工作；4 个自动站开展了气溶胶部分核素监测，γ辐射剂量率数

据获取率为 82.2%。 

4.按照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（海南）项目任务合同书”的要求，海

南省厅完成了海南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、海南省浙达辐照科技有限

责任公司、海南海原开发有限公司等 8 个重点设施的监督性监测，

共取得 200 多个人工监测数据；在对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监督检查

时，与市县环保部门密切合作，共同对其行政区内放射源、射线装

置等核技术利用单位进行现场检查，并在检查过程中开展技术指导。 

5.按照《2011 年中央减排资金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

速响应能力建设项目》要求，海南省厅于 2014 年 12 月份完成核与

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验收，快速应急监测系统预计 2015 年底完成

验收。 

6.结合新版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和“海核－2015”联合演习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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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厅修订了《海南省核应急预案》，将于近期印发；《海南省辐

射应急预案》正在修订中，计划今年内印发；《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

厅核应急预案》也在进一步修改完善；《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辐射

应急预案》已完成征求各市县局意见，争取年内印发；省内近半市

县已完成了辐射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；以省辐射站为基础，海南省

厅形成了基本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理能力。 

7.海南省厅切实开展了全省 321 家持证单位的辐射安全许可管

理，编制了辐射安全许可管理台帐，并进一步强化了对辐射安全许

可证发放、延续和变更的审查。在严格审批的基础上，坚持注重对

核技术利用单位“三同时”工作的跟踪监督，立案查处了三家省级医院

和 1 家市级医院未能及时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行为。以省辐射站为

主，带动部分市县（区）环保部门共同参与核技术利用单位现场检

查，推动基层执法监管能力的提升。 

8.海南省厅对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2014 年辐射环境管理督

查提出的意见开展了积极的整改落实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提出的

整改要求，加大了持续办理力度，2011 年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

专项资金项目中，便携式碘化钠谱仪和便携式碘/气溶胶采样器已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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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投用；在监测专业人员数量紧张的情况下，努力开展监测能力提

升，新增了氡析出率、空气取样等监测能力，2015 年 3 月份还完成

了省级计量认证扩项。 

（二）需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

1.省厅机关辐射安全监管人员和省辐射站监测人员数量偏少，随

着昌江核电厂 1 号机组的装料，海南省辐射监管与监测工作面临更

大挑战，现有工作人员配备与当前工作需求差距较大。 

2.省辐射站现有计量认证许可范围尚未覆盖核电厂监督性监测

全部内容；国控点沉降物、气碘等个别监测项目完成不及时。 

3.监管组织体系和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尚需加强，监督检查的规范

性有待进一步提升。 

4.2011 年中央减排资金项目中快速应急监测系统所涉及的 2 台

监测用车目前尚未购置。 

（三）建议 

1.建议海南省厅积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，尽快解决编制问题，按

照相关法规标准要求，增加监管和监测专业人员，优化专业配置，

以满足日益发展的海南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和监测工作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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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重点培养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，在现阶

段人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，探索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多种方式，建

立后援人才储备，保证完成重点任务，加强自动站运行维护，提高

数据获取率，按要求上报国控点数据。 

3.进一步加强现场监督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，规范监督检查内容

和有关记录。 

4.根据昌江核电厂未来投入商运后的辐射应急监测工作要求，完

成快速应急监测系统所涉及的 2 台监测用车的采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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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 

 

督 查 组 人 员 名 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郭承站 国家核安全局/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副局长/司长 

楼洪鑫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  任 

程新华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副主任 

李治国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主  任 

潘  苏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处  长 

马成辉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  长 

赵顺平 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副主任 

马  磊 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主任科员 

邹  冰 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主任科员 

张  剑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
周融冰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任科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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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 

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参加督查人员名单 

 

姓  名 单    位 职务/职称 

邓小刚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厅  长 

岳  平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副厅长 

杜松军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处 副处长 

崔荣川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核与辐射应急处 副调研员 

邹  伟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站  长 

陈春德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处 副调研员 

孙  冶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总  工 

符  兰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室主任 

王  鑫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室主任 

陈贻师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室主任 

符敬明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工程师 

王  叶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 室主任 

 

 


